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壹、 前言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各國政府紛紛提出因應對策，希望能儘量降低氣候變遷所
帶來的各項衝擊。去（2021）年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141國領
袖共同簽署「格拉斯哥領袖森林與土地利用宣言」，承諾在2030年前終止森林濫伐
與土地流失等問題；超過30家金融企業高層，承諾終止與原始森林砍伐相關的投
資；與棕櫚油、可可等破壞森林之關鍵農產品貿易相關之28個國家亦簽署新的「森
林、農業及商品貿易」聲明，承諾共同行動推動永續貿易，以保護森林和終止破壞
性的土地利用方式。世界各國皆需制定明確的政策，以減緩森林喪失及土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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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森林朝永續利用與健全生物多樣
性發展。

臺灣雖早在民國80年代即宣示禁
止伐採天然林，但卻連帶使得人工林的
經營政策也逐漸趨向保守消極。然國內
每年使用至少400萬立方公尺木材，包
含家具、合板、紙漿，將近99%來自
進口，其中有近4成進口材來自天然林
甚至熱帶雨林。因此，不論是基於減少
碳排或是毀林的地球公民責任，臺灣都
有必要負責任地生產部分自己所需的木
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簡稱林
務局）也因此開始推動各項人工林產業
振興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

貳、 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輔導作業
流程理念

為推動私有山坡地農牧用地、林
業用地、原住民保留地等需要造林之
區位實施造林，林務局於85～93年推

動全民造林，97年起推動獎勵輔導造
林。然而當初造林政策，並未依造林區
位與立地環境，區分其造林目的是為環
境保護或木材生產，亦未適地適木規劃
不同造林樹種，相關輔導措施僅以免費
供應苗木、發給造林獎勵金為主，欠
缺適當之造林撫育技術輔導，加上僅
以成活率為檢測標準，以致於20年獎
勵造林期限雖已陸續屆滿，許多林農
尚不知何去何從，因此針對20年獎勵
期限屆滿之造林地進行後續撫育、疏伐
等育成優質木材之管理措施，並確認造
林之終極目的，輔以必要之配套措施，
乃為當務之急。因此，林務局於108年
推出「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以原
有獎勵造林計畫為基礎，並納入以「夥
伴」、「多元」、「友善」之核心價值，
透過堆疊式補助、提供森林經營技術指
導及產業鏈結，積極輔導私有林主與林
業合作社，強化公、私有林經營效能，
推動理念說明如下：

108年推出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邀請林主一同寫下林產新頁（右6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主任委員，左6為林
務局林華慶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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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單一窗口，協助擬訂森林經
營計畫
零星、分散，是目前臺灣私有人

工林的最大特徵，大約8成林主，持有
面積不到1公頃，使得經營與生產成本
倍增，更難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加
上缺乏完整產銷配套措施，廣大林主
難從森林獲取經濟收益。本方案係針
對有營林意願之林主或參加獎勵輔導

造林計畫期滿後之林農，由
林務局成立單一窗口，輔導
一般林農轉型為專業林農團
體或農企業，依林主實際經
營情況，逐期核定森林經營
計畫書。林地經營方式非僅
限木材生產，可依環境條件
及林主意願多元經營，政府
亦提供相對之森林經營補助
項目，減輕林主長期經營林
地之成本負擔，並增加林主
獲得短期收益的機會，以繼

續維持經營能量，確保森林永續經營
的實現，輔導作業流程及理念如圖1。

二、以環境友善方式，規劃林木收穫
輔導林農進行林木採伐作業時，

也能兼顧環境友善及避開森林法第10
條規定限制伐採地區。林務局於109
年10月20日訂頒「具生產性私有林限
制採伐補償要點」，對已核准伐採範圍
內限制林農林木收穫之採伐行為給予
補償，避免擾動經營範圍內溪流兩岸
等環境敏感區位或須保全之珍稀生物
棲地，並要求進行伐採作業區域範圍
應保留林木及劃設如道路緩衝帶、溪
流緩衝帶、防火植生緩衝帶、受保護
植物緩衝帶；同樣也要求作
業方式採用對環境較友善
的方式進行，如擇伐或
以架線集材方式，以避
免林地上其他非伐採林
木遭受損害。

圖1. 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輔導作業流程理念。

開放林下經濟栽植金線連等作物，創造林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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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整合公私部門資源及輔導分工 
機制

一、林業永續多元配套措施
輔導及協助林農整合擴大森林

經營規模，需要結合公私部門資源，
整合相關業務及配套措施（圖2），林
務局除訂定「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
業規範」使輔導單位有法可循外，對
於實際私有地及國有租地經營範圍，
亦由地方政府及各林區管理處分流輔
導，除透過林務局邀集之專家團隊提
供諮詢，強化經營技術服務及協助盤
點森林資源現況外，亦檢討修訂相關
規範，協助農民團體、農企業機構或
經政府立案核准設立之非營利民間組
織等對象。只要能整合30公頃以上土
地（包括國有林租地、公私有林地、
參與造林之農牧用地等），並撰擬5
年1期之森林多元經營計畫書，林主
可依實際需求訂定各項子計畫，如造
林、疏伐、作業道維護、發展林下經
濟或森林育樂等計畫，規劃分年工作

項目，經林務局審認通過後，林主可
依「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逐年
提出計畫，申請補助經營所需經費。

二、政府可提供補助項目
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輔導私

有林主發展森林多元經營型態，將永
續經營視為最高目標，積極強化國產
木材加值利用，期望於森林主收穫之
前也能維持穩定收入，並達成4項目
標：（一）永續林業經營：發展公私有
林永續經營，培育優質高價值林木，
提升經營收益；（二）國產材加值利
用：發展國產材利用技術，導入文創
及創新產品加值利用，提升國產材、
疏伐木、枝梢材等林產物之利用價
值；（三）發展林下經濟：輔導林主於
符合土地容許使用規定經營林下副產
物，增進短期收益；（四）建構林產產
銷鏈：建立國內木質及非木質之原料
或產品之產銷鏈，提升生產競爭力及
國內供需之自給率。

政府除輔導私有林主森林經營
專業技術外，每年也可提供造林撫育
管理、疏伐、造林育苗、森林產業作
業道、林業機具、防治資材及森林經
營、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驗證之申辦
費用等項目經費補助，另林主如有意
願發展「林下養蜂」、「段木香菇及木
耳」、「臺灣金線連」等適地林下經濟
或森林育樂等事業，政府亦提供相關
技術輔導及研議相關項目經費補助，
協助發展森林多元經營。

圖2. 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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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推動及成果

「林業永續多元輔導方案」推出
後，迄今已辦理政策地方說明會24場
約1,000人，初步成果如下：
一、	 輔導成立林業生產合作社 14

家，整合林業經營面積達1,900
公頃，各地方政府及林管處協助
規劃整合經營30公頃以上林地
達25處以上。

二、	 林業合作社僱用青年比例增加，
平均林業生產量增加 3 0%～
40%、營業額提升15%～20%。

三、	 已有台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限責任水璉林業運銷合
作社、有限責任臺中市林業生產
合作社、有限責任嘉義縣阿里山
林業生產合作社、頭城休閒農場
股份有限公司及永在林業股份有
限公司等6家業者提出之森林經
營計畫書（面積合計917.39公
頃）經林務局審認通過（表1）。

伍、 結語

臺灣人工林經營透過林業永續多元
輔導方案，將可更健全從造林、撫育至
收穫之完整輔導措施，引導有計畫性之
森林經營管理，輔以政策資源投入，提
振林主收益，嘉惠林農生計，並且讓臺
灣的森林發揮更大的生態系服務價值，

規劃「體驗林場」遊程，提供國人更多元之生態旅遊選項，
增加造林人之收益。

輔導高雄「永茂林業生產合作社」成
立，盼讓山區廢竹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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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兼顧環境永續與國土保安之前提下，
合理多元利用森林，提供國產材等有形
資源，同時分享國人涵養水源、淨化空
氣、節能固碳及休閒育樂、療癒等多種

惠益。更希冀藉由長期推動此方案，落
實森林分區、分流永續經營，帶動林產
業振興發展，活絡山村經濟，與山林環
境共存共榮。

表1. 林務局已輔導及核定6家業者提出之森林經營計畫書

業者名稱 核定期間 面積（公頃） 計畫木竹收穫 經營計畫規劃內容

台灣利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112年 58.02 8,711平方公尺

1. 林相更新及林木伐採。
2. 造林及輔育。
3. 作業道維護。
4. 苗木培育。
5. 次生林復育。
6. 監測。

水璉林業運銷合作社 108～112年 139.32 8,995平方公尺
1. 林木撫育。
2. 林下經濟經營。
3. 林業體驗。

臺中市林業生產合作社 109～111年 34.80 3,685平方公尺
1. 林木伐採。
2. 造林及輔育。
3. FSC認證及產銷履歷申請。

嘉義縣阿里山林業生產合作社 109～113年 43.87 141平方公尺

1. 林木疏伐。
2. 撫育。
3. 監測。
4. 中小徑木利用。
5. 森林育樂發展。
6. 林下經濟發展。

頭城休閒農場 110～114年 58.83 514,070支（竹）

1. 林木（竹）伐採。
2. �造林及輔育（汰竹、林相 
更新）。

3. 作業道維護。
4. 監測。

永在林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114年 582.55 44,980平方公尺

1. 林木採伐。
2. 造林及輔育。
3. 育苗。
4. 森林產業作業道維護。
5. 林產品加工。
6. 監測。
7. 森林遊樂發展。

合計 9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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